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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西湖鄉公所　函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2日
發文字號：西鄉主字第1120029659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西湖鄉公墓公園化基金會計制度

主旨：函頒本所「公墓公園化基金會計制度」，並自113年1月1
日起實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制度於112年9月11日完成草案初稿，並依據會計法第十

八條第四項規定，函請審計部臺灣省苗栗縣審計室提供卓

見，並於112年10月13日審苗縣一字第1120052852號函獲

覆無意見。

二、依會計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核定頒行。

正本：民政課、財經課、建設課、農業課、行政室、人事室、環保隊、圖書館、政風
室、公共造產所

副本：


